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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财政局关于九江市公安局直饮水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SX2021-JJ-G2951第二次）投诉处理决定

投诉人 ：赣州市海鲸电器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人：叶炳贵
电话：13548629619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客家大道中段博德星泰名苑2栋803室
被投诉人：江西首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查经理
电话：17307920592
地址：九江市开发区联泰万泰二期16栋一单元401室
投诉人对江西首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九江市公安局直饮水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XSX2021-JJ-G2951第二次）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1年9月18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招标文件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招标文件要求：2龙头无胆速热饮水设备-技术参数8：要求提供速热组件及热交换器的涉水批件，将产品中某一部件做为要求，明显是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2、招标文件要求：2龙头步进式饮水设备3龙头步进式饮水设备-技术参数9：要求提供水箱的涉水批件且申请人必须是饮水设备制造商。首先要求提供产品中某一部件的涉水批件不合理，且还要求必须是饮水设备制造商，存在明显的排它性，速热组件及热交换器同样是产品中某一部件，为何不必须是饮水设备制造商？

3、招标文件第13页与第50页评分不一致，请问哪个为准？

4、招标文件评审标准：要求提供限用物质检测或实验报告执行GB/T26572-2011 及GB/T26125-2011的标准，本次所招产品为反渗透过滤的设备，按照国家对应得标准：《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反渗透处理器装置》（2001）的要求，这个标准当中的铅、汞、镉、六价铬等各项标准比执行GB/T26572-2011 及GB/T26125-2011的标准要求要高，为何国家有对应的标准不执行还是所内定的产品达不到国家标准？

被投诉人称：

要求提供速热组件及热交换器的涉水批件，是用于佐证投标单位要有这项技术。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产品有很多供应商满足采购需求，不指向特定供应商。见附件证明材料。

因为这是饮水设备上的水箱，要求必须是饮水设备制造商是为了区分其他行业使用的水箱，比如二次供水使用的水箱或其他行业使用的水箱。水箱的涉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除了饮水设备上使用，二次供水使用的水箱也是需要涉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而速热组件和热交换器只会用到饮水设备上，就算比如汽车上也有热交换系统，但是不会需要涉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的。本项目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产品有很多供应商满足采购需求，不指向特定供应商。见附件证明材料。

以最终上传的第50页评分为准。

《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器装置》（2001）文件中对铅、汞等要求为出水处理装置过水水质，属于对产品水质卫生的检验标准，而招标文件中GB/T26572-2011及GB/26125-2011标准为检查过滤器材质的铅、汞含量，一个为过水水质标准，一个为产品部件材料物质含量检查标准，不属于一个标准范围的两个标准。
经调查：

1、要求提供速热组件及热交换器的涉水批件符合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需求，而且有很多供应商满足采购需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的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第八项规定的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2、水箱在很多行业均有使用，而且有的行业也需要涉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而速热组件和热交换器只会用到饮水设备上，所以在招标文件中的要求不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的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第八项规定的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3、招标文件第14页与评标模块第50页关于“节水能力”的表述不一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成立。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已发现招标文件评分项“节水能力”和评标模块中相应项标准不一致，经过反复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以招标文件正文为准，“节水能力”的评分标准为：所投产品通过中国节水产品认证（评审依据：上传加盖制造商公章的证书扫描件佐证）。在此特别感谢投诉人对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对代理机构工作中的失误将另案处理。
4、《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器装置》（2001）和招标文件中GB/T26572-2011及GB/26125-2011标准针对的是不同物品的检测文件，招标文件中是对限用物质检测，要求提供GB/T26572-2011及GB/26125-2011标准是准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正廉洁，诚实守信，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建立政府采购内部管理制度，厉行节约，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求”规定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投诉事项1、2、4均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投诉事项3成立。但因该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经认定成立的投诉事项不影响采购结果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九江市财政局
2021年10月14日

（主动公开）

  抄送：九江市公安局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10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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